蔡甸区2020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2020年，蔡甸区在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面对疫情、汛情的冲击，继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实行开源节流政策，不断控制公用经费使用。现在就2020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与执行情况分析如下：
(一)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范围
蔡甸区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的单位包括蔡甸区本级及乡镇下属64个行政单位、5个参公事业单位、140个财政补助事业单位，2个经费自理事业单位。
(二)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
2020年度我区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年度调整预算数为1955.88万元，决算数为1180.71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的60.37%，其中：
1.因公出国(境)费用支出调整预算数为0万元，决算数为0万元。主要原因是2020年因疫情缘故，我区没有因公出国任务，因此没有因公出国经费。2020年蔡甸区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0次，0人次，实际发生支出0万元。
2.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调整预算数为1678.05万元，决算数为1098.91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65.49%，其中：
(1)公务用车购置费调整预算数85.78万元，决算数85.78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100%。主要原因是2020年疫情、汛情缘故，我区临时购买车辆增加。其中蔡甸区交通大队根据蔡车改办2020年03号文新增四台皮卡车，区环保局实质购置车辆一辆，为环境保护勘察用车。
(2)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调整预算数1668.80万元，决算数1013.13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60.17%，比年初预算减少655.67万元。我区按上级要求，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使得公务用车运行费在合理的区间内波动。部分单位2020年会议等公事务增多，用车项目增多，使得公务用车费用增加。此外，因为2020年度防疫、防汛等缘故，我区卫生系统、水务系统等部门的该项支出增加。全区公务用车费用主要用于公务用车的正常运转，如燃油费，停车费，过路过桥费等。
3.公务接待费支出调整预算数为277.83万元，决算数为81.80万元，完成调整预算数的29.44%，比年初预算减少196.03万元。主要是2020年因疫情缘故，我区公务接待减少，且我区大部分预算单位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，预算单位公务接待次数减少，公务接待费比去年有所下降。我区公务接待费主要用于我区执行公务和开展业务活动开支。
2020年度我区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为1180.71万元，比2019年1391.77万元减少211.06万元，下降15.16%。其中：因公出国(境)支出决算减少56.71万元，下降100%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135.82万元，下降11.00%；公务接待支出决算减少18.53万元，下降18.47%。因公出国(境)费用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20年因疫情缘故，我区没有因公出国任务，因此没有因公出国经费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疫情因素，公务用车使用量下降，但是部分防疫相关单位如卫健局及其下属单位增加公务用车使用量；公务接待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因疫情因素，加上各预算单位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，公务接待减少。
2020年，我区“三公”经费总额比2019年减少，除了疫情因素外，更得益于我区进一步严格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改进工作作风的“八项规定”。今后，我区将继续严格执行“八项规定”，努力做到将“三公”经费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。
备注：“三公”经费口径说明

1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：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（境）的住宿费、旅费、伙食补助费、培训费等支出。

2、公务接待费：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（外宾接待）费用。

3、公务用车购置费：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（含车辆购置税）。包括执法执勤用车、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车辆等。

4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：反映区级党政机关和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桥过路费、保险费、租用费等支出。
